成品交付运输供方管理规定
1. 目的

加强成品的交付过程的运输供方的管理，保证产品所在顾客预定的时间内运抵目的地准时交付，并有效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所得到有效的防护，以满足顾客要求。

2. 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销售部对成品交付过程运输供方的选择、评定。

3. 内容

3.1 销售部为成品交付过程运输供方（以下简称运输供方）调查、评定和选择、批准的归口单位。

3.2 对负责为本公司成品运输的所有海、陆、空运输供方，均在本规定的要求的评审范围之内。

3.3 销售部的发货、销售、负责运输供方的调查和相关资料的索取或收集。

3.4 运输供方调查评价资料。

3.4.1汽车陆运供方的调查评价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供方的法定资格证明文件；

b) 供方对质量有关人员的资料；

c) 供方设施的有关资料（如：汽车的相关档案资料，如行驶证、验审报告等的复印件）；

d) 供方的质量保证情况简述及相应的服务情况介绍；

e) 费用标准（最好提供相关的对比资料）。

3.4.2 铁路、海运、空运运输供方的调查评价资料应包括：

a) 供方的法定资格证明文件

b) 相关的授权/合作协议/挂靠证明文件；

c) 人员的状况

d) 费用标准情况简述

质量保证情况简述。

3.5 销售文员将上述资料收集齐全后连同相关的推荐资料交部门经理评价、审核，审核时应尽量采用比对方式进行评价，以切实保障公司利益。

3.6 运输供方经部门经理审核筛选、签署意见后，录入《合格供方名单》提交总经理批准后执行。

3.7 运输供方一经确定批准后，销售部应与其签订相应的运输合同和质量保证协议。
3.8 对运输供方每年应进行一次评价，并保持相关的记录。

3.9 所有关于运输供方的资料和记录均应保持到公司与该供方的合作终止后的半个日历年。具体程序按《记录控制程序》执行。

4. 相关支持性文件

《记录控制程序》

  《产品防护管理程序》

5. 记录

《成品交付运输供方评价表》

《合格供方名单》

